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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集体林区木材市场的探讨

汤 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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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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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 当前木材产区 以行政手段为主形成的垄断价格所产生的各种问

题分析
，
提 出开放产区木材市场

，
并与悄 区形成统一的社会主义木材市场体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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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集体所有制为主的南方集体林区
，
通常按照木材出产量划分为产区和销区两大块

。

改革开放以来
，
原木批发商和零售商

、

制材品批发商和零售商
、

消费者团体和消费者个人构

成的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流通渠道的销区木材市场得到了迅速发展
。

如浙江省温州沿海一带

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市场体系
。

但是木材产区从原先的统购统销的计划体制到目前由林业

部门统一管理和进山收购
，
尽管在某些具体方面有所不同

，
但基本上没有发生根 本 性 变 化

�期间����年木材市场全面放开
，
到����年又很快取消�

。

这种人为地把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

木材市场体系硬性划分为两个部分
，
必然影响到产材林区县林业改革的深入发展和千千万万

林业生产者的切身利益
。

故此南方集体林区木材市场间题一直是人们所关心和讨论的热点
。

本文着重研究有关产区木材市场的间题
。

� 现行木材市场体系不利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

�
�

� 木材收响价偏低

林业生产者营造用材林的最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
。

尽管在森林培育
、

生长过程中同时带来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
但作为生产者本身首先考虑的还是投入能否给

他带来收益
。

这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客观要求
。

对没有收益的投入
，
任何商品生产者都不可

能有积极性
，
那么森林的其他效益也无从谈起了

。

林业生产经营责任制规定了林农对所承包

林地的生产经营权
，
但产材林区县以行政干预手段确立的木材由林业部门统一管理和进山收

购
。

一方面它割断了商品生产者—林农和市场的联系
，
否认了林业生产者对其生产的商品

木材的自由出售权利
，
使专营木材单位在没有其他经营者竞争情况下收购木材， 另一方面又

使专营木材单位以产区唯一的木材经营者身份用市场价格向销区供应木材
。

这种没有竞争
，

没有选择余地
，
以行政干预为主的经济体制所产生的垄断价格

，
使得产材区的木材购销差价

从����年木材市场全面放开时的基本合理
，
很快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趋势�见图 ���产材区木材

收稿日期
� �。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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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单位可以在行政手段保护下
，
依赖其垄断地位制定有利于自己的价格

，
而不用去面临市

场竞争
。

并且一旦市场发生供求关系波动
，
首先把损失转嫁到生产者身上

。

这从前几年国民

经济调整
、

整顿期间明显地可看出�见表 ��
�

例如
����������年期间浙江省重点产材县一一

淳安县杉木平均收购价增长幅度为 一 ��
�

��
，
同期平均售价增长幅度为 一 ��

�

��� 松木平均

收购价增长幅度为 一 �
�

��
，
同期其平均售价增长幅度为 一 �

。
��

�

售价降幅明显低于收 购 价

的降幅
，
扩大了购销价差

。

表 � 淳安县�，����，��年木材价格增长幅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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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俊犯了林农的利益

这种垄断价格
，
严重地影响了林农的经济利益

，
使����年木材市场开放后所得的经济利

益又逐步消失
。

据对淳安县 �个区��个乡调查
，
每销售��

“
杉木所得收入

，
林农

、

木材公 司
、

国家三者利益分配比例����年为�
����， ����年为�

�����见表 ��
�

特别在南方集体林 区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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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杉木收入林农
、

木材公司
、

国家三者利益分配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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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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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占整个林业生产费用��纬的低生产力水平条件下
，
最使林农直接感受到的是劳动费用的

支出和木材销售收入呈逆反方向变化
，
以及各种税费的明显增加

。

如淳安县营林生产工 日费

用从��年代中期的�
� 。��

�

�元
，
上升到����年的�

� 。��
�

�元， ��
“
木材采伐工 日费用从�

� 。元

左右增加到����年的��
� 。元

，
甚至更高

。

每出售��
�
杉木各种税费�县

、

乡两级�占销售价格

比例在���������年间分别为��
�

��
， ��

�

��
，
��

�

��和��
。
��

�

特别是某 些树种
、

材种价

格
，
即使在仅考虑采伐费用情况下也无利可图

。

淳安县临歧区夏中村����年冬 �块疏林改造

地
，
设计出材����

，
松木

，
实际运材到路验收只有预计的���

，
大量的松次材

，
松小材未下

山
。

因生产��
�
木材的采伐费用�人工

、

物资�就要��
�

�元
， ��

�
木材乡里收取 费用��

�

�元
，

农林特产税�
�

�元
，
共计���

�

�元
。

每多下山��
�

松次材就要亏损��
�

�元
，
生 产者还愿生产吗�

�
�

� 改革的必要性

这种以行政干预为主所形成的垄断价格
，
无法反映木材的价值

。

它加重了林业生产者的

不合理负担
，
也无法调动林农的生产积极性和提高集约化经营水平

，
及提高木材资源的综合

利用水平
，
影响了林业改革的深入进行

。
因为这种有林业部门统一经营

、

统一管理的经济体

制
，
使产区林农和各种形式的林业生产联合体不能以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身份同其他生产者

、

经营者和中间商开展相互竞争
，
也没有选择买主的权利

。

实际上还是把林农和各种形式的林

业生产联合体看作是政府的一个附属体
，
造成了林农把林业生产看作为政府部门的事

，
而不

是自己的工作
。

林业改革的深入发展就是要把这种长期以来人们习以为常的行政性组织管理

方法
，
转变为以经济手段为主的管理方法

。

这就要求林业生产者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商品生

产者
，
不仅有权在承包经营的林地上进行生产活动

，
而且有权将其生产的主要产品—木材参

与到商品交换中
。

在等价交换和自由双向选择原则上
，
通过市场竞争和市场供求影响下形成

的市场价格实现其经济利益
。

在市场经济机制的作用下促使林业生产者加强经营管理
，

提高

集约化经营水平， 促使他们增加投入
，
不断采用新工艺

、

新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
增加竞

争力， 也促使他们根据市场信号组织生产
，
满足社会上不同加工用途对木材原料的需求

，
以

便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
。

� 南方集体林区木材市场的建立和完善

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
，
有商品生产就必然有商品交换

。

因此
，
作为商品交换的场

所和领域—木材市场的存在也就是客观和自然的事情了
。

多
�

其 我国木材市场的演替过程

我国郎。年代初期对私营木材商的改造和对木材自由市场取缔后
，
把木材作为国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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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生产资料和短缺物资
，
列为一类产品

，
实行严格的统购

、

统销
，
从而否认了木材市场的

存在
。

这个时期一直延续到����年
。

��了�年以后
，
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

，
以及����年 �月中共中央

、

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决定》的发表 ，
使得木材市场有了松动

。 《 决 定 》 规

定
� “
林区的非规格材和社员的木材

，
国家不实行统购

。 ”
但是居木材主体的规格材仍以统购

、

统销为主
。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
， 工���年初国家对南方集体林区木材市场全面放开

，

出现了多种经济形式
、

各种流通渠道并存的局面
。

但当时很多林业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

作者认为
�
由于作为木材产品来源的森林需要经过一二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培育才能成熟采伐

和林业生产者对眼前和近期直接效益的关心
，
产区木材市场的开放只能引起砍树的积极性

，

而不能增加对营林生产投入的积极性和刺激� 木材价格的上升
，
更助长了滥砍乱伐现象的增

加
。

因此
，
开放产区木材市场是不宜的

。

所以 ����年
，
在木材产区又实行了由林业部门统一

进山收购和统一管理的木材专营
，
一直至今

。

�
。
� 社会主义木材市场的趁立
����年木材市场全面开放时的确存在这些问题

�
如有些地方滥砍乱伐现象突出

，
不照章

交纳税
、

费
，
等等

。

但是这一切并不是木材市场开放的结果
。

因为即使在过去严格的计划体

制下同样存在着滥砍乱伐
，
如

“
大跃进

”
时期

。

同样即使在今天实行统一收购
、

统一经营的木

材产区由于强烈的购销差价也诱发着林农不愿交售给林业部门而宁愿翻山越岭背运到邻近销

区市场及偷漏税费等现象
。

木材的滥砍乱伐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山林权属的不落实

，
林农对林业政策变化的担

忧
，
价格机制的不合理等在这里我们就不作深入分析了

。

故木材市场的开放和森林资源的破

坏
，
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

，
只是要求我们在木材市场的发育过程中要加强市场组织建设和

市场法规建设的完善
。

商品经济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
，
处理市场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
更

多是要依靠建立起适合于自己特点的运行机制来解决
，
并不意味着只能恢复到用行政手段来

解决
。

开放产区木材市场
，
并不是说放任自流

。

当代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实行的是没有宏观

管理的市场经济
。

作为木材这种具有和一般商品不同特性的商品
，
产地市场宏观控制首先表

现为要严格执行《森林法》第��条规定
，

国家根据用材林的消耗量低于生长量的原则
，
严格控制

森林年采伐量
。

各个产区县要按照采伐限额安排生产
，
实行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

。

为了保证木材市场的活而不乱及防止由于价格波动引发木材的滥砍乱伐
，
具体要把住 �个环

节
�
即采伐许可证的发放

、

采伐生产和木材进入市场
。

根据各乡
、

村及林业联合体森林资源

情况审批采伐证
，
防止平均分配， 根据采伐证的限额量落实生产小班和面积 � 根据落实的小

班和面积对伐后作业场地和出产木材进行验查验收
，
并发放进入木材市场的交易许可证

。

因

此我们必须充分加强林政管理
，
发挥他们的职能作用

。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
，
林业生产是通过由市场上的商品供求关系和市场竞争影响下形成的

市场价格来获得其经济利益的
。

当这种利益得到满足和保证时
，
才能促使生产者有增加投入

的积极性和投入的源泉
，
以便获得对未来收益的期望

。

木材价格上升应该导致在其社会效益

最高的地方重新造林
。

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
。

如近功 �来我国平原林业 的 迅 速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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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
就是销区木材市场的开放

，
允许林农将其产品—木材参与市场交

易
，
价格随行就市

，
使得林业成了农民致富的门路

，
植树造林变成了人们的自觉行动

。

森林资源培育的长期性和森材资源的有限性引起了木材供给量不可能对市场需求的灵敏

反应
。

因此作为一种短缺物资木材价格总的来说呈增长趋势
。

但是木材产品的多种用途和不

同树种木材的同一用途�如杉木可作建筑材
，
也可打家具

，
还可造船， 松木

、

柏木均可 作 造

纸原料�以
�

及木材和其他原材料的可替代性
。

使得在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条件下
，
促使木材需求

者不能无限制的浪费森林资源
，
而转向提高木材的综合利用率和加工层次

，
使我们 目前由于

行政垄断价格所产生的向木材产区县加工企业倾斜而产生的弊病得到纠正
，
同时也促使消费

者去研制新的价廉的木材替代产品
。

正如��年代中东石油战争的爆发并没有引起世界石油价

格的无限增长
，
反而促使新的能源研制开发一样

，
也可促使木材消费者努力节约木材使用

。

我国缺材地区农民建房对木材用量明显减少
，
正是说明了这一点

。

浙江省在林业
“
三定

”
工作结束基础上

，
经过多年实践和完善责任制基础上

，
以乡村林场

为主的多种形式的林业生产联合体的建立
，
克服了个体林农经营实力差

、

市场信息不灵
、

抗

风险性弱的不利因素
，
更为产区木材市场建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木材生产有其特殊性
，
但我们决不能用木材生产的特殊性掩盖木材作为商品 的 基 本 属

性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要求我们建立起统一
、

开放的木材市场 体系 �当然也包括森林市

场等
，
在此不作叙述�

，
同时在木材市场发育中建起适合于自己特点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管

理方法
。

�
�

� 注愈的几个问题

首先要保证不管是作为市场供给主体的林业生产者
，
还是作为市场需求主体的国有

、

集

体
、

个人以及本地的
、

外地的木材经销者或消费者都是独立的商品经营者
。

在平等公正的竞

争中和自由双向选择中实现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转换
，
即建立起市场形成的价格机制

。

市场是一个宏观的概念
，
同样也是一个具体的场所

。

木材市场的建设要考虑到历史和现

状的特征
，
遵循经济合理的原则

。

以商品经济的发展来促进市场的发育
，
通过市场的发展进

一步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
。

为了防止市场交易中的不规范行为的发生 �如某些部门或 个人凭

借手中行政权力强收强买的变相垄断
，
交易中 的偷 漏税费等�

，
应建立起以林政

、

工商
、

税

务等部门为首的木材交易市场管理委员会
。

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组织服务
，
依法监督交易

。

还

可参照销区木材市场和新建各类生产资料市场经验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
、

可操作 的 章 程 和

制度
。

�
�

� 主集道问题

多种经济形式
、

多种流通渠道的产地木材市场的建立
，
将和销区木材市场形成一个统一

的社会主义木材市场体系
，
必使产地木材公司面临严峻的考验

。

如何发挥专营木材公司的主

渠道作用
，
商业部领导����年夏季在上海宣布

，
商业 �

，
�

，
�级站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

，

它将不再承担
“
蓄水池

”
的义务

，
而是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商品经营者

。

这些话为主渠道赋子

了新的涵义
。

首先我们专营木材公司是一个独立的商品经营者
，
其次

，
主渠道既不是上级行

政命令规定的也不能自封
，
而是要通过自身努力

，
在市场竞争中去取得

。

专营木材公司要充

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如资金雄厚
，
有比较齐全的木材储运设施

，

有几十年积累起来的较 发 达

的销售
、

收购网络和信息体系
，
还有一支多年培养起来的熟悉木材经营业务的职工队伍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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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努力改进经营思想和经营作风
，
转变经营机制

，
定能在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市场竞争中依

靠自己实力战胜对手
，
成为木材流通渠道中的主渠道

，
并在影响

、

指导木材价格
，
调节木材

供需中起主导力量的作用
。

� 结束语

当前木材产区这种以行政手段为主的木材垄断价格
，
不可能形成反映市场竞争和市场供

求关系的合理价格
，
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

，
使林业生产者获得应得到的经济利益

。

尽管不少

产区采取了各种形式让利于林业生产者的措施
。

林业深化改革的目标
，
就是要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

。

通过市场机制的价值规

律作用来鼓励先进
，
鞭策后进

，
促进林业生产的发展

，
改变以往那种以行政手段组织经营木

材生产的形式
。

致谢 本文承蒙浙江林学院吴静和教授的热心指导
，
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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